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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法治报讯（通讯员 范
瑾瑜）近日，常德市中院联合常
德市司法局、 常德市工商业联
合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常德市支会召开商事纠纷调
解工作机制协商会 ， 就建立常
德市商事解纷调解机制进行了
座谈交流，对市中院草拟的 《关
于推进商事纠纷诉调对接工作
的合作备忘录 （征求意见稿 ）》
进行研讨。 市司法局局长孙权
新、市工商联主席陈宏元 、市贸
促会副会长黄稔芯等出席会议

并发言。 会议由市中院副院长
蒋晓玲主持。

会议 围 绕 贯 彻 落 实 党 中
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机制和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 “抓前端 、治未病 ”的决策
部署， 聚焦完善商事纠纷多元
化解机制、优化营商环境 、助力
常德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 重点
就 《合作备忘录 》的工作原则 、
工作机制、 经费保障等核心内
容达成一致意见。

会议认为 ，《合作备忘录 》

是常德市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
设中的重要探索 ， 是贯彻落实
多元解纷条例的重要举措 ，是
常德市在商事调解条例出台前
的一个创新之举，4 家单位的紧
密协作将有效提升商事纠纷解
决质效， 为常德市高水平对外
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
治保障。 下一步，4 家单位将进
一步完善合作备忘录内容 ，推
动文件尽快签署并实施， 持续
优化商事纠纷化解机制， 助力
常德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湖南法治报讯 （全媒体见
习记者 周萌 通讯员 王珊珊）
公司投保了雇主责任保险 ，同
时为员工附加了意外身故保险，
员工在国外工作期间因非工作原
因意外身亡，保险公司却以格式
条款中约定的保险范围拒赔 ，
法院如何判决？ 近期，安乡县法
院承办了这样一起案件。

罗某系 A 公司员工， 被派
往越南工作。 A 公司在 B 保险
公司处投保了雇主责任保 险
（主险），承保雇员中罗某在列 。
主险约定， 雇员每人死亡赔偿
限额为 20 万元， 主险条款第 6
条（格式条款）约定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外（含港澳台地区）所
发生的被保险人雇员的伤残或
死亡，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特别
约定条款约定雇员的工作范围
包括越南； 附加险条款中包含
的 24 小时意外伤害保险约定 ，
保单承保时间范围扩展至保险
期间内全天 24 小时 ，而不论是
否在工作期间； 附加条款与主
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 ， 以附加
条款为准。 保险期内的一天，罗
某外出参加聚会 ， 返程途中发
生交通事故身亡。

罗某父母请求 B 保险公司
按 24 小时意外伤害保险 （附加
险）支付死亡赔偿金 20 万元，B
保险公司则认为罗某系参加非
工作性质的聚会 ， 不符合境外
工作/公出条款，且不适用 24 小
时意外扩展条款，故拒不理赔 。

罗某父母遂将 B 保险公司诉至
法院， 请求赔付死亡赔偿金 20
万元。

安乡法院审理后认为 ，案
涉保险合同主险特别约定第 7
条已明确约定雇员工作的地点
包含越南，而主险格式条款第 6
条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 （含
港澳台地区） 区域排除在保险
范围之外， 与特别约定明显矛
盾。 特别约定在前，因此关于主
险第六条应理解为 ， 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外（含港澳台地区 ）
但不包含越南地区所发生的被
保险人雇员的伤残或死亡 ，保
险人不负责赔偿。 此外，按照通
常情况判断， 罗某在越南工作
期间， 除了完成公司交办的工
作事宜， 在日常生活中亦存在
其他正常的社会交往， 其所在
公司在签订雇主责任保险时为

其附加 24 小时意外保险扩展
条款， 是为其在越南工作生活
期间提供一份安全保障， 若此
扩展条款并不能保障其在越南
的下班正常社交时间， 则没有
附加此条款的必要。

该案中 ， 无论罗某遭遇事
故时是否出于履行职务需要 ，
根据该附加条款约定 ， 特别扩
展条款的效力优于主险条款 ，
承保范围已扩展至全天 24 小
时及非工作期间， 同时因该 24
小时意外险系基于主险进行扩
展， 承保地区范围理应与主险
一致， 应包含雇员在越南地区
发生的意外事故 。 据此法院判
决 B 保险公司支付罗某父母保
险金 20 万元。

B 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提起上诉。 常德中院二审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生效。

湖南法治报讯 （全媒
体见习记者 周萌 通讯员
杜浩 余青 ）近日 ，汉寿县
法院执行局接到上级法院
指定， 对其他法院一起棘
手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案开展交叉执行 。 面
对这起久拖未决的执行案
件，执行干警们迎难而上 ，
最终圆满完成执行任务。

收案后 ， 法院执行团
队迅速行动， 第一时间调
阅案卷， 对案件脉络进行
仔细梳理， 精准分析被执
行人的财产状况和心理状
态。 通过全国网络执行查
控系统全方位排查财产线
索， 同步与被执行人取得
联系， 明确告知案件已经
移交至汉寿法院执行及其
应履行的相关义务。

起初 ， 接到法院电话
的几位被执行人表示十分
不理解，坚称“未涉及相关
案件”。 原来，该执行案件
的依据系多年前一起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
因 原 案 件 被 执 行 人 已 去
世，申请人谢某、张某及王
某的胜诉权益长期未能兑
现。 在案件交叉执行过程
中， 汉寿法院执行干警通
过排查线索发现 ， 本案被
执行人江某等人已继承原
案被执行人的遗产 ， 依法
需 承 担 相 应 债 务 清 偿 责
任， 遂与江某等人取得联
系。

经过执行干警细致解
读法律规定 、 明确责任后
果， 几位被执行人终于打
消疑虑， 主动表示愿意配
合执行， 并于近日到汉寿
法院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缴
清了全部案款。

交叉执行 ， 是指通过
法律规定的指定 、 提级执
行， 执行法院交互将本院
部分难以执行的案件移交
其他法院执行， 加大执行
工作力度， 是攻坚 “执行
难”的有效方法。

湖南法治报讯 （全媒
体见习记者 周萌 通讯员
周铃梅 付曼丽 ） 近日 ，常
德市公安局武陵分局南坪
派出所破获一起帮助电信
网络诈骗案， 抓获犯罪嫌
疑人陆某平。

今年 6 月 ， 南坪派出
所接到辖区居民杨女士报
警。 据杨讲述，几日前她接
到一个自称是常德市公安
局武陵分局民警的来电 。
对方称杨女士可能将银行
卡出借给他人 ， 还以其身
份办理了一张上海邮储银
行的银行卡。 该卡目前涉
嫌诈骗， 杨女士因此被列
为诈骗共犯， 对方要求她
联系上海警方并前往上海
配合处理。 杨女士惶恐不
已， 表示自己从未办理过
这张银行卡， 也未曾出借
个人银行卡。 在对方持续
恐吓下， 杨女士一步步落
入对方精心设计的圈套 。
对方提出可通过线上操作
“解决问题”， 让杨女士下
载一款 “防护云” APP，随
后通过该 APP 远程操控
了她的手机。 接着，电诈分
子又在杨女士的手机上下
载了 “闪活 ” APP 和 “币
安”APP， 借此查看了她的
银行流水和账户余额 。 之
后， 他们通过某银行保单
贷款 60 万元存入杨女士
的建设银行卡 ， 并用其中

35 万元购买外汇转入国外
账户 ，剩余 25 万元则分多
笔转入其他多个账户 。 杨
女 士 当 时 并 未 意 识 到 被
骗， 直到女儿回家后发现
异常，才如梦初醒。

接警后 ， 南坪派出所
综合指挥室立即对案件线
索展开分析研判 ， 初步锁
定 了 福 建 省 古 田 县 的 陈
某。 由于陈某没有违法犯
罪前科， 民警对其是否为
涉案人员存有疑问 。 通过
对陈某的账户进行深入核
查， 民警发现其账户流水
异常庞大， 且与一名叫陆
某华的女子有交易往来 。
经查， 陆某华的银行账户
因涉诈已被外地公安机关
冻结， 且她与陈某户籍及
居住地均相同 。 民警据此
推测， 可能是有人冒用陈
某和陆某华的微信， 为电
诈分子的犯罪活动洗钱。

经 过 进 一 步 侦 查 分
析， 陆某华的弟弟陆某平
被锁定为重大嫌疑人 。 在
铁证面前 ， 陆某平主动到
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 并如
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 他交
代，自己为赚取佣金 ，通过
币安平台进行虚拟币交易
赚取差价 ， 为电诈分子的
涉诈资金提供洗白帮助 。
目前， 陆某平已被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 ， 部分赃款及
违法所得被退还。

湖南法治报讯 （全媒体见
习记者 周萌 通讯员 杨芳 ）近
日， 临澧县法院审结一起流动
赌场案， 以开设赌场罪分别对
汪某、杨某等 11 名被告人判处
9 个月至 3 年 6 个月不等的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该院经审理查明 ，2024 年

11 月至 12 月期间 ， 被告人汪
某、杨某为谋取非法利益 ，在临
澧县多个乡镇的偏僻民房内 ，
组织被告人郑某 、 沈某等人以

扑克牌“扳点点儿”比大小的方
式不定期开设赌场 ， 吸引他人
前来赌博。

该赌场运营期间共计开设
11 场次 ，通过抽取 “水钱 ”非法
获利 81 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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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寿法院执结多年积案

武陵公安破获“帮信”诈骗案


